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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德文旅函〔2021〕38号   


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115号建议的答复

李发海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帮助整合项目资金建设江东乡道坡半山酒店的建议，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半山酒店的建设和经营是一种商业活动，不在政府投资项目范围之内，投资来源只能是社会资本，需要依靠个人投资或企业投资来实现。目前，省、州政府对半山酒店项目建设在土地购置、投资奖补方面均有大力支持政策，待项目建成运营后，申报并获得“云南省最美半山酒店”荣誉称号省级将给予资金奖补。建议采取以下两种模式开发建设：一是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，动员和组织当地企业家进行投资建设；二是充分挖掘旅游资源，包装项目，通过对外招商引资实施建设。

二、该项目将作为全州乡村旅游品牌示范村项目打造，建议由芒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实施，纳入全州和芒市“文化和旅游十四五规划”。

三、江东乡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通达条件较好，旅游资源丰富，农特产品齐全。建议在保护现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前提下，科学编制旅游发展规划，整合优质资源，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，围绕适宜江东乡发展的旅游项目，分步实施建设，开发旅游产业，推进乡村振兴。

十分感谢您对文化旅游工作的关注，并请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文化旅游的建设和发展，监督我们的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31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吴飞平  13988253286 ）

抄送：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州政府办公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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